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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本校為以合法程序及合理價格辦理採購，提升採購效率、品質與管理，特訂定大同大學採購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適用於校內預算、建教案及政府機關獎補助之採購與修護。除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者外，餘均依本辦法之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3條 請購程序
1、 各單位依據核定之預算提出申請。

2、 請購單位對於同一性質之採購案，不得分項辦理採購，以規避本辦法。
3、 請購須檢附請購單、請購標的物之規範及參考報價單。

4、 請購單內容須詳填品名、規格、數量及履約期限等相關資訊。
5、 請購單及相關文件由請採購核決權限表主管核可後，送總務處進行採購。

大同大學請採購核決權限表

	請購金額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校長

	不足10萬
	擬辦
	決行
	－
	－

	10萬~50萬
	擬辦
	審核
	決行
	－

	超過50萬
	擬辦
	審核
	審核
	決行


6、 預算金額超過50萬元之財物、勞務及工程採購，均須先經採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發由採購單位依程序執行採購。大同大學採購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4條 招標及議價
1、 政府補助款預算採購：金額高於100萬元之採購案，應設定底價上網公開招標；預算介於10萬元到100萬元之採購案，應設定底價，上網公開徵求報價單或企劃書；底價之訂定以廠商報價或委託專業設計為依據，再經校內請購單位、採購單位及會計單位分別填報參考底價後轉請總務長核定之﹔預算低於10萬元，由採購單位逕行採購。
2、 政府補助款之採購案依行政院「中央機關共同供應契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辦理者，不受前款限制。
3、 校內預算及建教案採購：金額高於100萬元之採購案，應公開徵求報價單或企劃書，或公開招標；介於20萬元至100萬元須進行至少三家議比價；採購金額低於20萬元由採購單位洽詢廠商進行議比價。
4、 校內預算及建教案之緊急採購案，經校長核准者，不受前款限制。如校內預算不足，先確認經費預算來源，再行補辦理經費流用或預算追加。
第5條 購案決行及預算控制
1、 採購單位確立廠商及價格後，送主管簽認。

2、 請購單位確認資料無誤後，送主管決行。

3、 會計單位完成預算簽認。

第6條 訂購與驗收
購案經會計簽認後，由採購單位簽發訂購單，50萬元以上之採購案須另行簽約採購。交貨廠商在履約期限內將標的物交予請購單位。本校除1000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案需進行初驗外，其餘由請購者、單位財產管理員及單位主管進行驗收。驗收合格者，由請購單位填妥驗收紀錄單連同發票送交會計單位。有品質數量不符、退貨換貨與逾期交貨等情形者，須詳述於驗收紀錄單上。採購金額逾50萬元以上，事務組及會計室須派員實地進行會監驗，並於驗收紀錄單上簽認；不足50萬元者則採書面會監驗，並於驗收紀錄單上簽認。廠商交貨及學校驗收均需在請購單及訂購單上所填報之履約期限前完成之。
第7條 付款方式
1、 台幣付款之交易：驗收後完成本校付款審查之傳票送達出納組時，逢每月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付款，付款時可依廠商指定方式匯款或郵寄支票付款。

2、 外幣付款之交易：出貨前開立不可撤銷之信用狀或出貨後電匯至廠商指定銀行帳戶。

第8條 免稅令申請
5,000美元以上之國外採購案，應先行向教育部及財政部申請免稅令，俟核准後於貨物進口報關提貨時即可免進口關稅。

第9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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